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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

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

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

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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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 10 名发行对象合计发行 303,030,303 股，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

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7.26 元/股。 

本次发行中，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根据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5 日召开的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

决议，本次发行对象分别为远致投资、天健如意、硅谷天堂、高新投、达实投资、

红土创新基金、国信弘盛、凯富基金、创东方和架桥投资，十名认购对象已于

2014 年 11 月 5 日与公司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上述股份将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首日（即 2015 年 12 月 14 日），本公司股价

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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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

定含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

天健集团、上市公司 
指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

发行 
指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以非公开

发行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远致投资 指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天健如意 指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国 

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硅谷天堂 指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新投 指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达实投资 指 
原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15年3月18

日更名为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 指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信弘盛 指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凯富基金 指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创东方 指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架桥投资 指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人、国泰君安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发行人律师 指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瑞华会计师、会计师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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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enzhen Tagen Group Co., Ltd. 

法定代表人：辛杰 

成立日期：1993 年 12 月 6 日 

上市日期：1999 年 7 月 21 日 

注册资本：552,530,794 元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证券代码：000090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0 号证券大厦 21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0 号证券大厦 20、21、23、24 楼 

公司上市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不

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000]外经贸发展审函字第 913 号文规定办理）；自有物业租

赁。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的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4 年 11 月 5 日，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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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将有关议案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2014 年 11 月 28 日，发行人收到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印发的《关于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深国资委函[2014]569 号），原则同意天健集团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方案。 

2014 年 12 月 5 日，发行人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发行有关议案。 

本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5 年 9 月 23 日召开的审核工作

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证监许可

[2015]2339 号）。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即 2014 年 11 月 7 日。本次发行价格为 7.49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若发行人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相

应调整。 

2015 年 7 月 3 日，发行人实施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7.49 元/股调整为 7.26 元/股。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293,724,966 股。其中各方认购股数如下： 

序号 认购主体 认购数量（股） 

1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133,511,348 

2 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0,053,404 

3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70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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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26,702,269 

5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3,351,134 

6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351,134 

7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3,351,134 

8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351,134 

9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6,675,573 

10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6,675,567 

合计 293,724,966 

若发行人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数量及各发行对象认购

的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2015 年 7 月 3 日，发行人实施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由 293,724,966 股调整为 303,030,303 股（取整数）。各发行对象认

购股份数量相应调整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认购主体 认购数量（股） 

1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137,741 ,047 

2 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1 ,322,314 

3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548,209 

4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27,548,209 

5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3,774,105 

6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774,105 

7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3,774,105 

8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774,105 

9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6,887,052 

10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6,887,052 

合计 303,030,303 

（五）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2,199,999,999.78元，发行费用为25,049,999.98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2,174,949,999.80 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10 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开户行：中国

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账户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账号：

45205921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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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 48400020 号《验资

报告》。经验证，截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参与天健集团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已

按《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营业部开设的账号为 452059214140 人民币银行账户缴存的申购资金共计人民

币 贰 拾 壹 亿 玖 仟 玖 佰 玖 拾 玖 万 玖 仟 玖 佰 玖 拾 玖 元 柒 角 捌 分

（￥2,199,999,999.78）。 

2015 年 12 月 2 日，国泰君安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与承销费后的余

额划转至天健集团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瑞华会计师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 48400021 号《验

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5 年 12 月 2 日，天健集团实际已向远致投资以及

其他共计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03,030,303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7.26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 2,199,999,999.78 元，减

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5,049,999.9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174,949,999.80

元 。 其 中 ， 计 入 实 收 资 本 人 民 币 叁 亿 叁 佰 零 叁 万 叁 佰 零 叁 元

（￥303,030,303.00），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871,919,696.80 元。 

（六）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七）发行对象获配股份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303,030,303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303,030,303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10 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

要求。 

本次发行通过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进行，特

定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

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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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

公司 
7.26 137,741,047  1,000,000,001.22  36 

2 
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

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26 41,322,314 299,999,999.64  36 

3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26 27,548,209 199,999,997.34  36 

4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

限公司 
7.26 27,548,209 199,999,997.34  36 

5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7.26 13,774,105 100,000,002.30  36 

6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7.26 13,774,105 100,000,002.30  36 

7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7.26 13,774,105 100,000,002.30  36 

8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7.26 13,774,105 100,000,002.30 36 

9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7.26 6,887,052 49,999,997.52  36 

10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

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7.26 6,887,052 49,999,997.52  36 

合计 - 303,030,303 2,199,999,999.78 - 

（八）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本次发行对象包括远致投资、天健如意、硅谷天堂、高新投、达实投资、红

土创新基金、国信弘盛、凯富基金、创东方和架桥投资，共计 10 名特定投资者。 

1、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6 楼 C1 

法定代表人：陈志升 

成立日期：2007 年 6 月 22 日 

注册资本：52.5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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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对投资及其相关的资产提

供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 

（2）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本次发行完成前，远致投资未持有天健集团股份。 

 

（3）主营业务情况 

远致投资成立于 2007 年，主要从事并购重组、市值管理和股权投资。截至

2014 年底，远致投资注册资本 52.50 亿元，总资产 161.20 亿元，净资产 147.77

亿元。 

（4）2014 年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远致投资审计报告，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度 

资产总计 1,612,010.39 

负债合计 178,260.49 

净资产合计 1,477,749.90 

营业收入 7,817.36 

利润总额 44,94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801.4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5,533.67 

深圳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100% 



 

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137.68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578.53 

（5）远致投资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远致投资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远致投资郑

重声明如下：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与天健集团不构成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后，远致投资

持有天健集团股权比例将达到 16.10%，构成天健集团的关联方。远致投资持有

本次认购对象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11%股权，为该公司第五大股东，但

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本公司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国泰君安君享天

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其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与上述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

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远致投资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远致投资的自有资金或借款等合法筹集

的资金，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发行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

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2、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381 号 409A10 室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成立日期：2010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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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8 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2）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①基本情况 

天健如意由国泰君安资管公司设立和管理，用于投资天健集团的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由天健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

心骨干等人员以自筹资金认购，存续期限为自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生效之日起 7

年。 

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②简要财务报表 

天健如意 2015 年 5 月 29 日成立，故无 2014 年度财务报表。 

③资金募集及管理原则 

天健如意向天健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

心骨干等人员进行募集，募集金额为 3 亿元，参与人 163 名。 

管理原则：天健如意由国泰君安资管公司管理，天健如意作为发行人的股东

享有和承担股东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3、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嘉兴市广益路 705 号嘉兴世界贸易中心 1 号楼 2201 室-4 

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

全有） 

成立日期：2014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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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合伙人出资、出资比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5,100 23% 

天津硅谷天堂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6,900 77% 

合计  20,000 100% 

（3）主营业务情况 

硅谷天堂主营业务为从事股权投资。 

（4）2014 年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硅谷天堂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度 

资产总计 - 

负债合计 - 

净资产合计 -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 

（5）硅谷天堂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硅谷天堂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硅谷天堂郑

重声明如下： 

“本企业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

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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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与其

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硅谷天堂的全体合伙人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

后及时足额缴纳各自认缴的出资，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硅谷天堂。本次认

购的资金来源合法，均为募集对象的自有资金，为硅谷天堂合伙人的直接出资，

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认购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及其关联

方，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本次

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且不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

方式将任何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级投资结构。” 

4、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28 号时代科技大厦 23 楼 2308 房 

法定代表人：陶军 

成立日期：1994 年 12 月 29 日 

注册资本：353,870.32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担保业务；投资开发，信息咨询，贷款担保，自有物业租赁 

（2）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本次发行完成前，高新投未持有天健集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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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营业务情况 

高新投成立于 1994 年 12 月，是国内最早设立的专业担保及投资机构之一，

注册资本 353,870.32 万元，核心业务为保证担保、融资担保、创业投资。 

（4）2014 年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高新投审计报告，并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度 

资产总计 486,820.54 

负债合计 141,196.14 

净资产合计 345,624.39 

营业收入 81,842.65 

利润总额 65,927.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29.73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深
圳
市
投
资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市
中
小
企
业
服
务
署 

深
圳
市
海
能
达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市
远
致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市
财
政
金
融
服
务
中
心 

深
圳
市
远
致
富
海
三
号
投
资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 

恒
大
企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36% 20% 15% 14% 11%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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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62.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992.63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9498.08 

（5）高新投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高新投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高新投郑重声

明如下：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1%股权，为本公司第五大股东，

本次投资决策由本公司根据投资决策程序独立作出，与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本公司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国泰君安君享天

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及其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与上述认购对象的

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高新投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资金，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的自有资金或

借款等合法筹集的资金，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天健集

团、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

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

结构化设计产品。” 

5、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 1418 室 

法定代表人：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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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1997 年 5 月 13 日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软件

技术开发、经济信息咨询；通讯产品销售及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净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本次发行完成前，达实投资未持有天健集团股份。 

 

（3）主营业务情况 

达实投资成立于 1997 年，是一家以投资兴办高新技术实业、提供现代物流、

产业园开发以及技术开发、经济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投资公司。 

（4）2014 年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达实投资审计报告，并经重庆茂源会计师事务所（普通

合伙）审计（渝茂会审[2015]896 号）。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度 

资产总计 339,648.81 

负债合计 166,313.29 

刘磅 涂德猛 刘昂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1.5% 23.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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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合计 173,335.52 

营业收入 126,410.09 

利润总额 15,761.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42.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990.0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645.30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22,498.08 

（5）达实投资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达实投资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达实投资郑

重声明如下： 

“本公司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

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发行

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及关联关系；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达实投资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达实投资的自有资金或借款等合法筹集

的资金，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发行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

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6、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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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文正 

成立日期：2014 年 6 月 18 日 

注册资本：1 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许可经营项目：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

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本次发行完成前，红土创新基金未持有天健集团股份。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

 

（3）主营业务情况 

红土创新基金主要从事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4）2014 年度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红土创新基金审计报告，并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度 

资产总计 8,871.44 

负债合计 440.68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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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合计 8430.76 

营业收入 48.68 

利润总额 -1,569.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3.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4.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00.00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7,362.55 

（5）红土创新基金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红土创新基金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红土创

新基金郑重声明如下： 

“本公司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

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

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发行

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及关联关系；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红土基金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红土基金向投资人募集的资金，红土基

金募集对象为拟认购红土基金发起设立的特定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人（如有，请

说明募集对象名称；若暂无，请说明募集方式及募集对象的具体条件等）。本次

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均为募集对象的自有资金，为红土基金合伙人的直接出资，

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认购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及其关联

方，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本次

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且不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

方式将任何投资人对投资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级投资结构。” 

7、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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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投资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泰盛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3 年 7 月 2 日 

注册资本：19.27 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

目） 

（2）合伙人出资、出资比例 

本次发行完成前，国信弘盛未持有天健集团股份。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泰盛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执行事

务合伙人 
2,500 1.30% 

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0,000 31.14%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3,200 6.85% 

上海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0 7.78%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 10.38% 

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40,000 20.76%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 1.04%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 15.57% 

深圳市海富恒盈股权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8,000 4.15% 

深圳市海富恒泰股权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 1.04% 

合    计  192,700 100% 

（3）主营业务情况 

国信弘盛是由国内多家机构投资人共同发起设立，以股权投资、资产管理、

投资银行为主营业务的专业投融资基金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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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4 年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国信弘盛审计报告，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深圳分所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度 

资产总计 110,021.99 

负债合计 1,948.17 

净资产合计 108,073.83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3,028.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7.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507.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300.00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10,325.05 

（5）国信弘盛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国信弘盛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国信弘盛郑

重声明如下： 

“本企业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

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与

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国信弘盛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国信弘盛向合伙人募集的资金，国信弘

盛募集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合格投资人。国信弘盛现已分批募集，

并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确认函。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认购资金

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及其关联方，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

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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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产品，且不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任何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投资调

整成分级投资结构。” 

8、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1-1 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三座 2402 室 

法定代表人：刘佐忠 

成立日期：2013 年 5 月 10 日 

注册资本：1 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发行基金），

投资咨询，投资管理。 

（2）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本次发行完成前，凯富基金未持有天健集团股份。 

70%

深圳市乾通汇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主营业务情况 

凯富基金成立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凯富基金业务定位于房地产综合金融

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财富管理等三大业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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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4 年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凯富基金审计报告，并经深圳市德晟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度 

资产总计 10,503.18 

负债合计 484.60 

净资产合计 10,018.58 

营业收入 747.57 

利润总额 278.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44.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9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00.00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6.32 

（5）凯富基金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凯富基金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凯富基金郑

重声明如下： 

“本公司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

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市硅谷天堂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发行

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及关联关系；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凯富基金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凯富基金的自有资金。本次认购的资金

来源合法，均为凯富基金的自有资金，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认购资金未

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及其关联方，也不存在通过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

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

计产品，且不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任何投资人对投资企业的投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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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级投资结构。” 

9、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竹子林求是大厦西座 1209 室 

投资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肖水龙） 

成立日期：2014 年 9 月 17 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

金融、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投资咨询、股权投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合伙人出资、出资比例 

本次发行完成前，创东方未持有天健集团股份。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00 0.04%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40.00% 

吉林省吉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20.00% 

肖水龙 有限合伙人 1,998.00 39.96% 

合    计  5,000.00 100% 

（3）主营业务情况 

创东方主营业务为从事股权投资。 

（4）2014 年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创东方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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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 

负债合计 0.07 

净资产合计 -0.07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0.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0.07 

（5）创东方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创东方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创东方郑重声

明如下： 

“本企业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

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发行人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与其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创东方的全体合伙人将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

及时足额缴纳各自认缴的出资，创东方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本次认购的资金

全部来源于创东方向合伙人募集的资金，创东方募集对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

均为募集对象的自有资金，为创东方合伙人的直接出资，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

情况，认购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及其关联方，也不存在通过与天

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若出现认购不足情况，认购

不足金额部分由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深圳市创

东方投资公司补足。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且不

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任何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级投资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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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投资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架桥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徐波） 

成立日期：2014 年 10 月 28 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

资产管理等业务）；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 

（2）合伙人出资、出资比例 

本次发行完成前，架桥投资未持有天健集团股份。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架桥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4,950 99% 

深圳市架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 1% 

合    计  5,000 100% 

（3）主营业务情况 

架桥投资主营业务为从事股权投资。 

（4）2014 年简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架桥投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度 

资产总计 - 

负债合计 - 

净资产合计 - 

营业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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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 

（5）架桥投资关于资金来源及相关声明 

就架桥投资认购本次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事宜，架桥投资郑

重声明如下： 

“本企业与本次其他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享天

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与其

他认购对象的实际出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 

架桥投资将要求其全体合伙人在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

核准后根据架桥投资之合伙协议及时足额缴纳各自认缴的出资，架桥投资承诺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架桥投资向合伙人募集的资

金，架桥投资募集对象为向特定的、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的投

资者募集。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为架桥投资合伙人的出资，不存在公开募

集的情况，认购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天健集团及其关联方，也不存在通过

与天健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包含

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且不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任何合伙人

对合伙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级投资结构。” 

（九）本次发行对象的备案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与发行监管工作相关的私募投资基金

备案问题的解答》相关要求，硅谷天堂、国信弘盛、架桥投资、创东方、红土创

新基金、凯富基金已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管理人登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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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基金备案程序，具有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上海国泰君安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天健如意的管理人，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

业务许可证》，载明经营范围为证券资产管理，具有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主体资格。远致投资、高新投、达实投资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以非公开

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远致投

资与高新投均为国有公司，其参与发行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属于备案范围；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15 年 3 月

18 日更名为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实体经营为主，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3,396,488,103.76 元，净资产为 1,733,355,249.92 元，本次

认购金额为 100,000,002.30 元，均为自有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1、作为认购对象的资管产品的备案情况 

（1）作为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资管产品系上海国泰君安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设立的“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成立；2015 年 6 月 15 日，

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备案编码为中

基协备案函[2015]930 号的《关于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

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备案确认函》。 

《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中明确约定“本集合

计划不分级”。 

天健如意认购的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不得转让。 

根据本次发行对象天健集团涉及的资管合同，资产委托人承诺，本集合计划

所认购的天健集团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限售期内，本集合计划的委托人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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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其所持有的本集合计划份额。委托人同意授权管理人将其持有的份额冻结以

限制其转让。 

（2）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红土创新红石 8 号资产管理计划”

已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完成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备案登记；“红土创新红人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备案编码为 SC3255 的《资

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备案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23 日。 

红土创新基金承诺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红土创新基金认购的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不得转让。 

2、作为认购对象的有限合伙的备案情况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的有限合伙企业为硅谷天堂、国信弘盛、架桥投资、创

东方。 

（1）硅谷天堂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备案编码为 S28318 的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载明管理人为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备案日期为 2015 年 3 月 30 日。 

（2）国信弘盛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的《关于深圳市国信弘

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备案确认函》（中基协备案函[2014]446 号），日

期为 2014 年 11 月 18 日。同时，国信弘盛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

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载明管理人为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填报日期为 2015 年 4 月 3 日。 

（3）架桥投资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备案编码为 S27905 的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载明管理人为深圳市架桥投资有限公司，备案日期

为 2015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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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东方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备案编码为 S28346 的《私

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载明管理人为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备案日期为

2015 年 3 月 25 日。 

硅谷天堂、国信弘盛、创东方以及架桥投资均已出具承诺函，承诺“本次认

购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且不会以补充协议或任何其他方

式将任何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投资调整成分级投资结构”。 

硅谷天堂、国信弘盛、创东方以及架桥投资认购的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不得转让，在该锁定期内，各合伙人不得转让

其持有的份额或退出合伙。 

3、作为认购对象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备案情况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合法的《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载明登记日期为 2015 年 2 月 4 日，登记编号为

P1008025。 

凯富基金承诺本次认购的资金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凯富基金认购的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不得转让。 

（十）关于发行对象的补充说明 

1、发行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诉讼等受处罚情况 

根据远致投资、硅谷天堂、高新投、达实投资、红土创新基金、国信弘盛、

凯富基金、创东方、架桥投资和天健如意出具的声明函，上述发行对象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在最近五年内均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

处罚，亦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2、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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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深圳市国

资委，公司经营决策仍保持独立性，因此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企业间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3、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关联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因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导致关联交易增加的情形。 

本次发行前，远致投资、天健如意与天健集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

行后，远致投资和天健如意将成为天健集团的关联方。远致投资和天健如意主要

从事股权投资，将不会与天健集团产生同业竞争；若发生关联交易，远致投资和

天健如意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报批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

务。 

（十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

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股

票的定价和分配过程合规，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对象中，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及管理人登记的，已依

法办理并取得了相关备案证明和登记证书；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

金，不存在杠杆融资结构化的设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十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律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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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均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签署

的《股份认购协议》、《保荐协议》等文件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中，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及管理人登记的，已依法办理并取

得了相关备案证明和登记证书；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在杠

杆融资结构化的设计；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中国法律

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等

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法

律的规定。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证券简称为“天健集团”，证券代码为“000090”，上市地点

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日为 2015 年 12 月 14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5

年 12 月 14 日（即上市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中，全部 10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如下： 

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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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200,841,475 36.35% 国家 

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660,195 2.47% 国有法人 

3 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7,184,678 1.30% 国有法人 

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131,900 1.29% 国有法人 

5 
中国工商银行－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0,000 1.27% 境内非国有法人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经济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713,705 1.22% 境内非国有法人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6,303,582 1.14% 境内非国有法人 

8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6,279,689 1.14% 境内非国有法人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0,030 1.09%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6,000,000 1.09%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计 267,115,254 48.36% - 

2、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截至 2015 年 12 月 2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841,475 23.47% 国家 - 

2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

司 
137,741,047 16.10% 国有法人 137,741,047 

3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招

商银行－国泰君安君享

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41,322,314 4.83%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322,314 

4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

公司 
27,548,209 3.22% 国有法人 27,548,209 

5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548,209 3.22%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548,209 

6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13,774,105 1.61%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7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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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7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13,774,105 1.61%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74,105 

8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13,774,105 1.61%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74,105 

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13,642,295 1.59% 国有法人 - 

1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锐进 12 期

鼎萨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2,013,386 1.40% 境内非国有法人 - 

合    计 501,979,250 58.66% - 275,482,094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50 0.00 303,031,053 35.42 

其中：国家股 - - - - 

国有法人持股 - - 165,289,256  19.32 

其他内资持股 750 0.00 137,741,797 16.10 

外资持股 - - - -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52,530,044 100.00 552,530,044 64.58 

其中：流通 A 股 552,530,044 100.00 552,530,044 64.58 

3、股份总数 552,530,794 100.00 855,561,097 100.00 

2、资产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和

财务风险将降低。本次发行将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运用债务融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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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同时，本次发行将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扩

大了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 2014 年度经审计的及 2015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基础，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情况如下： 

项目 
2014 年度 2015 年 9 月 30 日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 6.6724 6.8805 7.2715 7.2674 

3、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由于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和总股本将有所增

加，因此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

下降。但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充足的流动资金将有助于公司业务的拓

展，因而长期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4、每股收益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股本将有所增加，募投项目产生的经营效

益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因此短期内可能会导致每股收益出现一定程度的下

降，但长期来看，公司的整体资本实力得到提升，有利于公司长期的持续盈利能

力提高。 

以 2014 年度经审计的及 2015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基础，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情况如下： 

项目 
2014 年度 2015 年 1-9 月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收益（元/股） 0.7628 0.4926 0.4669 0.3015 

5、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

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6、公司治理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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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并制订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切实贯彻

上市公司规范化运作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整体经营效

率。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严格

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保持业务、资产、财务及人员和机构等独立，继续规范化运

作。 

7、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8、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均没有发生变化，也不会因此形成同业竞争或产生关联交易。 

五、主要财务数据 

发行人 2012-2014 年的财务数据已分别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15 年 1-9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具体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天健集团近三年及一期简要资产负债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9.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资产总额 1,282,542.60 1,102,729.46 979,152.33 857,827.95 

负债总额 875,581.90 733,059.85 642,047.45 535,698.45 

股东权益 406,960.69 369,669.61 337,104.88 322,129.50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权

益 

401,771.73 368,668.22 336,106.08 322,129.50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天健集团近三年及一期简要利润表（合并）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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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380,522.82 529,872.34 451,391.44 308,057.85 

营业利润 34,283.97 56,135.26 46,441.68 26,175.40 

利润总额 35,276.47 56,402.89 46,932.08 30,336.33 

净利润 25,802.05 42,150.29 37,842.29 25,014.40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5,798.97 42,147.70 37,843.49 25,014.40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天健集团近三年及一期简要现金流量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2,282.55 35,122.04 55,274.00 65,071.6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8,643.85 9,033.27 -6,656.20 10,495.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2,715.36 -14,970.75 21,728.65 -20,392.4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38,211.04 29,184.55 70,346.45 55,174.36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9.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比率 1.29 1.35 1.38 1.33 

速动比率 0.40 0.50 0.52 0.4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4.71% 56.80% 55.74% 58.03%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68.27% 66.48% 65.57% 62.45% 

每股净资产（元/股） 7.37 6.69 6.10 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7.27 6.67 6.08 6.41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9.43 15.69 16.22 11.75 

存货周转率（次） 0.50 0.87 0.79 0.61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1.31 0.64 1.00 1.30 

每股现金流量（元） -0.69 0.53 1.27 1.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每股收益（元） 

基本 0.47 0.76 0.68 0.50 

稀释 0.47 0.76 0.68 0.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加权平均 6.63% 11.87% 10.76% 7.88% 



 

40 

前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每股收益（元） 

基本 0.45 0.56 0.68 0.39 

稀释 0.45 0.56 0.68 0.3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 6.50% 8.75% 10.61% 6.14% 

注：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期末总股本 

存货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存货期初期末平均余额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总股本 

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总股本 

总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总资产期初期末平均余额 

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期初期末平均余额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22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

金净额拟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天健科技大厦项目 139,800 12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  100,000  

合计 239,800 220,000 

（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

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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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办公地址：上海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层 

保荐代表人：谢良宁、彭凯 

经办人员：林嵘、游雄威、冉洲舟 

联系电话：0755-23976667 

联系传真：0755-23970667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负责人：张敬前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22 楼、24 楼 

签字律师：张荣富、李晓丽 

联系电话：0755-83515666 

联系传真：0755-83515333 

（三）审计机构 

名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8 号院 7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3-9 层 

负责人：顾仁荣 

签字会计师：蔡晓东、王焕森 



 

42 

联系电话：0755-82851845 

联系传真：0755-82521870 

（四）验资机构 

名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8 号院 7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3-9 层 

负责人：顾仁荣 

签字会计师：蔡晓东、王焕森 

联系电话：0755-82851845 

联系传真：0755-82521870 

八、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天健集团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同意保荐天健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九、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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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律师关于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

程等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9、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0 号证券大厦 20 层 2012 室 

电话：（0755）82990659 82992565 

传真：（0755）83990006 

联系人：钱文莺 陆炜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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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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